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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规范农产品质量安全信息发布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我部制定了《农产品质量安全信息发布管理办法（试

行）》，并经农业部2010年第9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农产品质量安全信息发布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规范农产品质量安全信息发布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

安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农产品质量安全信息发布，是指各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在履行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职责过程中制作

或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相关信息，并向社会公布的行为。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各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按照法律法规赋予的职责权限发布辖区内农产品质量安全信息，严格

履行信息发布程序。
第四条 农产品质量安全信息发布应当有利于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有利于维护消费者和生产者的知情权和监督

权，有利于市场消费和农业产业的健康发展，遵循“依法科学、准确全面、客观公正、严格程序”的原则。
第五条 农产品质量安全信息发布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监督抽查、专项监测结果等信息；
（二）农产品因生产引起的质量安全事故及其处理情况等信息；
（三）消费者或媒体反映的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的调查核实及处理情况等信息；
（四）其它依法由农业部门发布的农产品质量安全信息。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信息发布制度，明确信息发布的责任和信息发

布的内容，规范信息发布程序，组织对信息内容、发布效果进行综合评估，认真审核。
第七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发布农产品质量安全信息，应当及时通报同级食品安全相关部门和

上级主管部门，并书面报所在地省级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必要时应当与相关部门会商。发布的信息内容涉及
本省（区、市）其它地区的，要将有关情况提前通报所涉及地区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涉及外省（区、市）的，应
当逐级上报至本省（区、市）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并由其提前通报所涉及地区的省级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
门。

第八条 农产品质量安全信息应当通过政府网站、政府公报、新闻发布会或者报刊、广播、电视等便于公众知晓的方
式向社会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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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省级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有关的舆情收集和分析。对于新闻媒体反映的农产
品质量安全问题，要及时调查核实，并通过适当方式公布结果，对经核实为不实或错误的报道，要及时予以澄清。同时，
主动宣传普及农产品质量安全科学知识，增强消费者科学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消费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第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依照本办法第七条的规定及时报告、通报和会商将要发布的农产品
质量安全信息，不得迟报、瞒报、不报。因发布不当造成不良后果的，由上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给予通报批评，严重的依
法依规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行政责任。

第十一条  充分发挥新闻媒体信息传播和舆论监督作用，支持新闻媒体客观公正地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信息报道，畅
通与新闻媒体信息交流渠道，为采访报道提供相关便利，不干涉舆论监督。

第十二条 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对发布的农产品质量安全信息提出异议的，发布信息的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对异议
信息予以核实处理。经核实确属不当的，应当在原发布范围内予以更正，并告知异议人。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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